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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被公认为是我国法治建设史上的里程

碑事件。但是，这次考试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如何合理地

设计考试，相关配套制度如何跟进，尤其是法院、检察院的

现行人事制度如何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今年出，北京大

学司法研究中心与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国

家司法考试及其配套制度建设” 研讨会，与会学者见仁见智

，畅所欲言。记者专门作了采访，现择其精要，以飨读者。 

一、司法考试与东西部差异 记者：首次国家司法考试在东西

部表现出巨大反差，西部贫困地区的通过率非常低，以致后

来实行了降分政策，但这又引发了对司法考试统一性的质疑

。怎样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今后的司法考试应该怎样设计

？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前段时间，我去

青海等西部地区调研，对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关心。统一的司

法考试的“统一”意味着什么？是选拔方式、标准的统一，

还是其他？仅从考试的内容看，司法考试所涉及的考试内容

在东部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东部地区更需要金融、证券方

面的知识和人才，但在西部地区，这些东西都用不上。因此

，我们在考虑和设计司法考试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至于通过率太低的问题，按这样的做

法进行下去，多年之后，西部贫困地区将出现法律后备人才

的短缺甚至是断层。因此，我的观点是，西部地区一定要降

分，但同时要固定化，限制、鼓励其在西部执业。此外，对



西部来讲，其他的一些相关制度还需跟上，比如退休年龄，

西部地区的法官、检察官的退休年龄可以再适当延长，减缓

其自然更替期。 另外，据我调查，东部地区的法官是学历化

，而不是职业化，追求的是高学历，在法院内部停留的时间

不太长。相反，职业化的法官在西部，长期工作在法院。所

以，我们在谈法官职业化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是否通过统

一司法考试，是否经过法学院教育，还要考虑他在司法系统

工作多少年。现在的司法考试设计，还是受法学教育传统的

影响过大。 葛洪义（西北政法学院法学所所长、教授）：首

次国家司法考试中的降分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司法考试在为其

他相关制度“买单”的现象。现在的问题是两种制度在博弈

，新的制度出现了，但旧制度还没有消退。从调研的情况看

，西部地区基层法院面临人才紧缺的问题，有的地区没办法

，采取了把退休法官再聘回来做助理审判员的做法；还有几

个法院联合一下，组成一个合议庭来处理案件。但另一方面

，一些贫困边远地区案子很少，案件类型也很简单，我认为

就没必要常设法院，搞个巡回法院就行了。这些问题不能全

靠司法考试来解决，而需要配套制度的改进来加以解决。 贺

卫方（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怎么满足西部

地区非常渴求人才的需要，除了从考试制度本身来解决，还

可以从外部制度来解决。我觉得司法考试制度确立以后马上

就要配套建立一些制度，如我们要规定任官回避本籍等制度

，一个人通过了司法考试，不可以在自己本省内做法官，必

须要离开本省。这种做法除了有助于解决不同地域通过司法

考试者数量的不平衡问题外，还有助于割断法官与其原籍千

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也能够强化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



再比如，我们可以规定基层起步制度，没有人通过司法考试

就可以马上进入到中级或中级以上法院，每个人都要从基层

法院做起。 霍宪丹（国家警官学院院长、教授）：有些问题

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建议学过法律和没学过法律的分开考

，也可以采取“零存整取”的方式，全国统一划线有问题，

可以分省录取，由各省掌握等。要寻求法官、检察官与律师

职业的平衡、主观题与客观题的平衡、东西部地区差异的平

衡、考试水平与实际能力的平衡。因此，司法考试要考虑总

体的平衡和局部平衡。但方向必须正确，不能随时变更。 二

、司法考试与人事制度改革 记者：司法考试遇到了许多制度

上的难题，最突出的是人事制度的问题，在其内部具体表现

为考试过后如何录用和研修。这是许多考生所关心的。在这

方面应如何进行改革？ 刘桂明（《中国律师》主编）：这是

考后怎么办的问题，现在已经明显暴露出来了。这也应当放

在司法考试的大背景下来考虑。现在法官、检察官的录用还

没有配套，如果配套的问题不解决，司法考试就还是律师考

试。而如何配套，最重要的是权力的协调问题以及相互平衡

和配合的问题。 石泰峰（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这是用

人问题，用人权在法院、检察院，这取决于他们的空缺与编

制数情况，这也是配套政策的改革问题，涉及到审判权、检

察权与司法行政权的分离。只是这样的改革或许要带来不同

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成本很高。因而，司法考试的建

立不仅仅是司法部来组织一次考试，而在于司法改革的整体

思路。 徐显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我认为，从我

国的司法职业状况出发，最基础性的制度是要建立司法的一

元化。司法的一元化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司法理念的一



元化，即对法律的忠诚，法律人要终其一生追求正义。理念

的形成需要由法学教育来完成。 法学教育的形式可以多元，

但最终的结果还应当是一元的。第二是司法考试的一元化，

这方面我们目前正在尝试。第三是训练的一元化。我们现在

职前培训既缺乏规范，又相当分散。应当建立统一训练体制

，而且只能由一个部门来完成，分部门轮流进行都是不可取

的。因为各部门有各部门的观点和价值要求，分别进行达不

到一元的目标。第四就是录用的一元化。 记者：近两年，法

院进人大多需要参加公务员考试。人事制度的改革具体到外

部，就是司法考试与公务员考试的冲突。目前，公务员法正

在修改，据悉，要将法官、检察官都纳入到公务员系列。这

一问题已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也关系到司法考试的前景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

授）：我觉得将司法考试制度纳入到公务员考试不可取。现

在的时代是多元化的时代，法律职业化是社会分工、职业分

工的特殊需要，搞一体化的公务员体制是不可取的，即使叫

公职人员法都存在定位上的偏差。 张光杰（复旦大学法学院

教授）：大公务员法的推出，将对司法考试甚至对多年来我

们进行的司法改革的研究都是一个极大冲击，也可以说是一

种嘲讽。因此，这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呼吁

。上海实际已经实行了，去年上海的公务员暂行条例已经采

取了这种设计。对此，学生的意见很大，社会各方面都认为

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损害了司法考试的权威性。 另外

，司法考试的主流是律师职业，如果因司法人员列入公务员

序列，而将司法考试纳入到公务员考试，则涉及到律师职业

的重新定位问题。 霍宪丹：司法的基本任务，就是选拔、造



就一批高素质的法律职业者。在我看来，司法考试具有五大

功能：一是桥梁和平台功能，它连接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

。二是导向功能，它引导法学教育向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

三是规范功能，规范了法律职业准入的方式和标准。四是检

验功能，检验了应试人员的真正水平以及其所受教育的水平

。五是选拔功能或者说是淘汰作用，将不符合要求的人员挡

在了职业之外。为什么公务员考试不能与司法考试相提并论

，就在于此。 我认为公务员法制定中，在这一问题上是一种

倒退，这违反了社会分工的基本原则和趋势，违背了法律职

业的特殊需要和人力资源的合理分工。因此，立足于司法考

试制度，我们要呼吁为司法考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是

权力平衡的问题，如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平衡。二是制度平衡

，制度之间不能相互冲突。三是资源平衡，不能造成无谓的

重复。职业化的前提是专业化，是专业化的分工，这也是社

会发展的大趋势。法院近来的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四是工

作平衡。五是要加快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公务员法的问题

是典型的与这些原则相悖。 三、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 记者：

首次国家司法考试对我国法学教育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那

么，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是怎样的呢？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

的目标和内容是否相关？又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 贺卫方：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大学教育的模式定位是有区别的。英

美法系的教育是职业教育，大陆法系的教育还是通才教育的

性质，我国的教育也是这样。大学本科教育也不仅仅是为了

职业的需求，还有人文教育的需要，从出口上看，大学教育

后也不仅仅是从事法律职业。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大学法

学教育采取的是英美国家的价值取向、大陆法系国家的教育



模式以及职业化的司法考试制度，三者导致了制度方向的不

一致，造成了体制改革的困难。 霍宪丹：法制的统一要求法

律职业者素质和选拔、培养方式的统一，而现状是法律教育

不统一、入门标准不统一。因此，司法考试在定位时既要考

虑职业的需要，又要考虑教育的需要。法律知识通过教育来

完成，职业技能再需要通过岗前培训和实践来解决。因此，

不能简单地就司法考试而谈司法考试，而要放在法律职业人

才培养宏观模式中考虑。只有这样认识，我们才能做好国家

司法考试的定位。司法考试是一个资格考试、准入考试，应

当寻找到教育与职业的结合点。在这一结合中，职业的需求

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培养。 徐显明：我现在感到最困难的是法

学教育怎样适应司法考试。我国的法学教育正在四组矛盾中

交织，这些矛盾不解决，与司法考试是无法衔接的。第一类

矛盾是法学教育的低起点与对法律职业的高素质要求的矛盾

。第二类矛盾是法学教育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通识教

育一是要教会做人，二是要教会学习。我国的法学教育内容

基本是十年左右一个更新，必须学会方法。而职业教育要训

练的是职业伦理和职业技巧。现在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两个

根本性的缺陷就在这里，我们的任何一个大学都无法进行司

法伦理和法律技巧的训练。第三类矛盾是法学教育是大众教

育还是精英教育。据教育部最新统计，全国设法学专业的大

学有２７１家，但据估计，全国开展法学教育的大约有５０

０多家，基本是一个失控状态。第四类矛盾是学科的分类，

法学招生是按文科来招??法学教育是人文的教育还是科学的

教育。人文素养重要，科学的素养更为重要。人文素质应当

在文史哲中培养，科学的素养需要在数理化中培养，因此，



单一性的院校不可能培养其科学的素养。这四个矛盾不克服

，与司法考试的适应是不可能的。 四、司法考试与内外在障

碍 记者：展望未来，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司法考试制度，

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贺卫方：我认为，我们现在应

该关注涉及司法考试的内外在障碍，它主要体现有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中国现行的宪政体制本身的障碍，如宪法第一百

二十六条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权力和个人的

干预，但实际上在抽象的规定了独立性的同时，我们又在法

院的人财物等方面让它受制于同级的行政，这样的一种做法

实际上是我们过去批判的所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现

行的宪法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需要改变的东西太多。 我们

必须在下一步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去推行宪政制度的改革

。二是中国缺乏数目字化管理的传统。司法考试制度确立以

后，有许多问题马上就需要数目字化，如现在法官人数是多

少，每年有多少法官要退休，预计多少法官会因为一些其他

的原因而离开法院，每年的法院需要增加多少人。这些东西

不准确，就不可能做到精细化的管理。西方几百年的历史就

是一种严格的数目字化管理的历史，而我们在这方面非常缺

乏。三是存在路径依赖，也就是所谓的惯性。如何去治理社

会，要改变惯性是非常难的。如法律专业的职业化问题，到

底需不需要这样的一种职业化，法官是否需要这些严格的选

拔等，这方面观念的改变非一朝一夕之功。四是地区差异，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方面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大家已经谈

了不少。五是部门利益和部门利益间的冲突。利益是不可避

免的，各种利益冲突恰好是宪政体制得以形成的温床。但利

益的冲突可能造成改革的困难，我们从司法考试制度里就可



以看到利益冲突所带来的一些特殊的困难。这本身也是一个

宪政问题。我国的宪政体制上缺少一种真正的整合力量来保

证相关的决策能令行禁止，上令下从。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

需要通过宪政体制改革来完成。六是相关的知识积累还是不

够。对首次司法考试，实务界、理论界的人都没有经验，研

究不足，现在还仍有盲人摸象的感觉，怎么去设计这种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制度？知识的不足就导致决策失误，而在我们

这里，对失误决策的纠正的成本又非常之高。 记者：司法考

试虽然暴露出许多问题，但学者们对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的评价仍然是肯定有加，毕竟，司法考试是一个起点，推动

着司法改革朝前进行。期待学者们的研讨能进一步完善司法

考试制度，使统一司法考试的制度创新意义得到更完整的彰

显。 文章出处：中国学习在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